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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及部分科研楼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及部分科研楼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为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该项目已完成开发建设并已投入使用，部分楼栋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部分楼栋正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估价对象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合计为116233.68平方米（不含人防及8号楼分摊土地），规划建筑面积合计为351565.27平方米（不含人防及8号楼）。本次评估按工程进度将估价对象分为两部分，其中估价对象1即1-5、7、9、11、12-15、17、18号楼及地下车库，现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估价对象2即6、10、16号楼，正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估价对象情况具体如下：
估价对象1：
估价对象1为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1-5、7、9、11、12-15、17、18号楼）共14栋及地下车库房地产。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等10本及《土地分摊报告书》，估价对象1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为95778.03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92137.36平方米（其中，地上科研212732.69平方米，地下科研32604.69平方米，地下车库39209.79平方米，设备用房7590.19平方米）。
估价对象2：

估价对象2为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6、10、16号楼）共3栋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及《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及《土地分摊报告书》，估价对象2分摊土地面积为20455.65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59427.91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58476.87平方米（地上科研52974.33平方米，地下科研5502.54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951.04平方米，全部为设备用房。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2工程进度为正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工程现已基本完工，部分楼宇已投入使用，部分空置，已完工建筑面积为58476.87平方米（不含人防）。
估价对象具体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在向金融机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2年7月25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2年7月25日，估价对象用途为科研、地下车库，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9.44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科研、地下车库，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9.44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成新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在建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工程形象进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减去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估价对象“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减去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以“房地产销售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抵押权实现进行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费用、税金等相关费用后的价值。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估价对象2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1-5、7、9、11、12-15、17、18号楼）共14栋及地下车库房地产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6、10、16号楼）共4栋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估价对象总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786904
	128232
	915136

	
	单价
	26936
	21578
	——

	2.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786904
	128232
	915136

	
	单价
	26936
	21578
	——

	4.抵押净值
	总价
	640056
	102325
	742381

	
	单价
	21909
	17218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在建）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1-5、7、9、11、12-15、17、18号楼）共14栋及地下车库房地产
	292137.36
	95778.03
	272269
	9320
	514635
	17616
	786904
	26936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6、10、16号楼）共4栋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59427.91
	20455.65
	56037
	9430
	72195
	12148
	128232
	21578

	合计
	351565.27
	116233.68
	328306
	586830
	915136

	大写金额
	叁拾贰亿捌仟叁佰零陆万元整
	伍拾捌亿陆仟捌佰叁拾万元整
	玖拾壹亿伍仟壹佰叁拾陆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915136

	大写金额
	玖拾壹亿伍仟壹佰叁拾陆万元整

	抵押净值
	742381

	大写金额
	柒拾肆亿贰仟叁佰捌拾壹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3（分楼栋价值拆分表）

	楼栋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建筑面积（㎡）
	房地产价值
	净值
	不动产权证号

	
	
	
	总价(万元)
	单价(元/㎡)
	总价(万元)
	单价(元/㎡)
	

	1#科研楼
	6488.41
	19790.61
	35833
	18106
	29146
	14727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

	2#科研楼
	6486.76
	19785.59
	35828
	18108
	29142
	14729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

	3#科研楼
	6489.91
	19795.21
	70559
	35644
	57392
	28993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3401号

	4#科研楼
	4402.47
	13428.19
	47071
	35054
	38287
	28512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3409号

	5#科研楼
	6486.33
	19784.27
	70528
	35649
	57366
	28996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

	7#科研楼
	4613.8
	14072.79
	49457
	35144
	40228
	28586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6479号

	9#科研楼
	6488.02
	19789.43
	70543
	35647
	57379
	28995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0号

	11#科研楼
	6610.79
	20163.89
	71910
	35663
	58491
	29008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40号

	12#科研楼
	6486.31
	19784.22
	70528
	35649
	57366
	28996
	京(2022)通不动产权第0006578号

	13#科研楼
	4613.79
	14072.76
	49457
	35144
	40228
	28586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40号

	14#科研楼
	6606.67
	20151.35
	71878
	35669
	58465
	29013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3418号

	15#科研楼
	4538.87
	13844.22
	24484
	17685
	19915
	14385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0号

	17#科研楼
	4615.87
	14079.11
	49475
	35141
	40242
	28583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3410号

	18#科研楼
	4577.83
	13963.08
	24699
	17689
	20090
	14388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0号

	地下车库
	16272.2
	49632.64
	44654
	8997
	36319
	7318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5497号

	小计
	95778.03
	292137.36
	786904
	26936
	640056
	21909
	——

	6#科研楼
	7212.96
	19787.48
	64415
	32553
	51401
	25977
	——

	10#科研楼
	6635.28
	19852.79
	31930
	16083
	25479
	12834
	——

	16#科研楼
	6607.41
	19787.64
	31887
	16115
	25445
	12859
	——

	小计
	20455.65
	59427.91
	128232
	21578
	102325
	17218
	——

	合计
	116233.68
	351565.27
	915136
	——
	742381
	——
	——


注：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本次用于金融机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办理抵押的楼栋为3#、4#、7#、11#、12#、13#、14#、17#楼，共8栋，上述楼栋房地产价值为480335万元，净值为390698万元。
上述抵押物情况：

抵押楼栋为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3、4、7、11、12、13、14、17号楼）共8栋科研楼房地产。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3401、0013409、0016479、0022340、0013418、0013410号、京(2022)通不动产权第0006578号]，分摊土地面积为44439.61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35547.52平方米（其中，地上科研118535.4平方米，地下科研14660.77平方米，设备用房2351.35平方米），全部为机房楼。

具体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楼栋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经营性用途
	非经营性用途
	合计
	工程进度
	面积依据

	
	
	地上科研
	地下科研
	设备用房
	
	
	

	3#科研楼
	6489.91
	17658.11
	1842.18
	294.92
	19795.21
	现房
	《不动产权证书》、《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

	4#科研楼
	4402.47
	11307.49
	1828.26
	292.44
	13428.19
	
	

	7#科研楼
	4613.8
	11958.17
	1822.18
	292.44
	14072.79
	
	

	11#科研楼
	6610.79
	18018.59
	1848.39
	296.91
	20163.89
	
	

	12#科研楼
	6486.31
	17658.11
	1831.19
	294.92
	19784.22
	
	

	13#科研楼
	4613.79
	11958.17
	1822.15
	292.44
	14072.76
	
	

	14#科研楼
	6606.67
	18018.59
	1837.92
	294.84
	20151.35
	
	

	17#科研楼
	4615.87
	11958.17
	1828.5
	292.44
	14079.11
	
	

	小计
	44439.61
	118535.4
	14660.77
	2351.35
	135547.52
	——
	——


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王鹏
	1120050019
	
	年    月    日

	郑燚
	1120070131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邢轲
	——
	
	年    月    日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复印件、《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等10本复印件及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截至价值时点，上述他项权利尚未注销。但上述权属证件中未登记该抵押权的具体情况（权利人、债权数额、期限等），且估价委托人也未提供相关权利价值的说明。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抵押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5.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等10本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及《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等10本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6.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2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中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编第十二章第四百一十七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8.本次评估以项目整体运营考虑为估价前提，根据估价委托人要求，本次评估进行了各楼栋价值拆分，其房地产拆分价值的实现以项目整体运营为估价假设前提。拆分后各楼栋房地产价值不可用于其他估价目的使用。
9.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10. 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日起计算6个月。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表：
估价对象面积指标
	楼栋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经营性用途
	非经营性用途
	合计
	工程进度
	面积依据

	
	
	地上科研
	地下科研
	地下车库
	设备用房
	
	
	

	1#科研楼
	6488.41
	17658.11
	1837.58
	0
	294.92
	19790.61
	现房
	《不动产权证书》

	2#科研楼
	6486.76
	17658.11
	1832.56
	0
	294.92
	19785.59
	
	

	3#科研楼
	6489.91
	17658.11
	1842.18
	0
	294.92
	19795.21
	
	

	4#科研楼
	4402.47
	11307.49
	1828.26
	0
	292.44
	13428.19
	
	

	5#科研楼
	6486.33
	17658.11
	1831.24
	0
	294.92
	19784.27
	
	

	7#科研楼
	4613.8
	11958.17
	1822.18
	0
	292.44
	14072.79
	
	

	9#科研楼
	6488.02
	17658.11
	1836.4
	0
	294.92
	19789.43
	
	

	11#科研楼
	6610.79
	18018.59
	1848.39
	0
	296.91
	20163.89
	
	

	12#科研楼
	6486.31
	17658.11
	1831.19
	0
	294.92
	19784.22
	
	

	13#科研楼
	4613.79
	11958.17
	1822.15
	0
	292.44
	14072.76
	
	

	14#科研楼
	6606.67
	18018.59
	1837.92
	0
	294.84
	20151.35
	
	

	15#科研楼
	4538.87
	11728.85
	1822.93
	0
	292.44
	13844.22
	
	

	17#科研楼
	4615.87
	11958.17
	1828.5
	0
	292.44
	14079.11
	
	

	18#科研楼
	4577.83
	11836
	1834.64
	0
	292.44
	13963.08
	
	

	地下车库
	16272.2
	0
	6948.57
	39209.79
	3474.28
	49632.64
	
	

	小计
	95778.03
	212732.69
	32604.69
	39209.79
	7590.19
	292137.36
	——
	——

	6#科研楼
	7212.96
	17658.11
	1834.45
	0
	294.92
	19787.48
	在建
	《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

	10#科研楼
	6635.28
	17658.11
	1833.48
	0
	361.2
	19852.79
	
	

	16#科研楼
	6607.41
	17658.11
	1834.61
	0
	294.92
	19787.64
	
	

	小计
	20455.65
	52974.33
	5502.54
	0
	951.04
	59427.91
	——
	——

	合计
	116233.68
	265707.02
	38107.23
	39209.79
	8541.23
	351565.27
	——
	——


单位：平方米

附件1：测算过程
1、 估价测算过程
· 估价对象1：现房部分（1-5、7、9、11、12-15、17、18号楼及地下车库）
技术指标
1.经济技术指标
（1）分摊土地面积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等10本及《土地分摊报告书》，估价对象1分摊土地面积为95778.03平方米。
（2）建筑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等10本，估价对象1建筑面积为292137.36平方米，其中，地上科研212732.69平方米，地下科研32604.69平方米，地下车库39209.79平方米，设备用房7590.19平方米。其中：

3、4、7、11、12、13、14、17号楼现状为机房楼，建筑面积合计135547.52平方米，其中地上科研118535.4平方米，地下科研14660.77平方米，设备用房2351.35平方米；

其他为非机房楼，建筑面积合计106957.2平方米，其中地上科研94197.29平方米，地下科研10995.35平方米，设备用房1764.56平方米；地下部分建筑面积合计49632.64平方米，其中地下科研6948.57平方米，地下车库39209.79平方米，设备用房3474.28平方米。具体面积指标详见下表：
	楼栋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经营性用途
	非经营性用途
	合计

	
	
	地上科研
	地下科研
	地下车库
	设备用房
	

	1#科研楼
	6488.41
	17658.11
	1837.58
	0
	294.92
	19790.61

	2#科研楼
	6486.76
	17658.11
	1832.56
	0
	294.92
	19785.59

	3#科研楼
	6489.91
	17658.11
	1842.18
	0
	294.92
	19795.21

	4#科研楼
	4402.47
	11307.49
	1828.26
	0
	292.44
	13428.19

	5#科研楼
	6486.33
	17658.11
	1831.24
	0
	294.92
	19784.27

	7#科研楼
	4613.8
	11958.17
	1822.18
	0
	292.44
	14072.79

	9#科研楼
	6488.02
	17658.11
	1836.4
	0
	294.92
	19789.43

	11#科研楼
	6610.79
	18018.59
	1848.39
	0
	296.91
	20163.89

	12#科研楼
	6486.31
	17658.11
	1831.19
	0
	294.92
	19784.22

	13#科研楼
	4613.79
	11958.17
	1822.15
	0
	292.44
	14072.76

	14#科研楼
	6606.67
	18018.59
	1837.92
	0
	294.84
	20151.35

	15#科研楼
	4538.87
	11728.85
	1822.93
	0
	292.44
	13844.22

	17#科研楼
	4615.87
	11958.17
	1828.5
	0
	292.44
	14079.11

	18#科研楼
	4577.83
	11836
	1834.64
	0
	292.44
	13963.08

	地下车库
	16272.2
	0
	6948.57
	39209.79
	3474.28
	49632.64

	小计
	95778.03
	212732.69
	32604.69
	39209.79
	7590.19
	292137.36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记取中，科研用房利润率取25%，地下车库利润率取5%。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规划建筑面积比例计算，则有：
综合利润率＝（245337.38×25%+39209.79×5%）÷292137.36＝22%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3年
3.成新度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计算成新率：
计算成新率

＝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

＝1-（1-0%）×（2022-2017）÷60
＝92%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1的房地产价值。
（一）成本法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元/㎡）
	8034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807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办公
	土地级别
	七级
	区片编号
	Ⅶ-通1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36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90

	B
	用途修正系数
	0.8
	用途类别
	科研用地—指独立的科研、勘察、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技术推广、环境评估与监测、科普等科研事业单位及其附属设施用地(除 M4 工业研发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0182
	各季度地价平均增幅

	D
	年期修正系数
	0.9439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5%
	剩余使用年限（n）
	39.44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X）
	1.0321
	X＝X1＋(X2-X1)×(R-R1)÷(R2-R1)

R为估价对象容积率，X1为R1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X2为R2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其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2.17

	
	
	
	
	R1
	2.10

	
	
	
	
	X1
	1.0397

	
	
	
	
	R2
	2.20

	
	
	
	
	X2
	1.0288

	F
	因素修正系数
	0.9441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
	6019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H
	地上科研总额（万元）
	128044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12732.69

	I
	地下科研总额（万元）
	4754
	楼面熟地价×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20%）×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2604.69

	J
	地下车库总额（万元）
	3431
	楼面熟地价×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20%）×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9209.79

	K
	总额（万元）
	136229
	上述各部分之和
	建筑面积（㎡）
	284547.17


附表：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办公集聚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宋庄镇，周边2公里范围内无办公类项目，办公集聚程度差。
	差
	-0.0322

	b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路网密集程度一般，行车出入较为便捷，停车便捷度一般。估价对象周边2公里范围内，公交线路较少，有989路、通1路等，公交便捷度较差。综上分析，估价对象所在区位整体交通状况较差。
	较差
	-0.0167

	c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周边有住宅、工业用地，无研发类办公用地，办公集聚程度差，对本宗地略有影响。
	较差
	-0.007

	d
	临路状况
	城市次干道——壁富路
	一般
	0

	e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不齐备，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少，有购物场所（华联超市、佳乐家超市等）、学校（小博士幼儿园、同心实验小学、通州明星学校等）、餐饮（东北家常菜、兰州马氏拉面等）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无医院、银行，邮局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较差
	-0.0038

	f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齐备状况为“五通”。
	一般
	0

	g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规则，可利用程度较好。
	较好
	0.0038

	H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周边2公里范围内无图书馆、博物馆、高等院校等，人文环境较差；估价对象西距离温榆河约1.1公里、周边2公里范围内无大型绿化，自然环境一般，整体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差。
	一般
	0

	i
	临街宽度和深度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一般，对土地利用影响不大。
	一般
	0

	合计（∑Ki）
	0.0559

	因素修正系数（1+∑Ki）
	0.9441


（转下页）
2.成本法求取成本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222219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145350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136229
	详见上述计算结果
	楼面单价（元/㎡）
	——

	2）
	土地取得税费
	4155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4966
	本项下A与B之和
	——
	——

	A
	住宅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B
	非住宅
	496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7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4361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3%

	（4）
	销售费用
	0.03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3%

	（5）
	利息
	19372+0.0019 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19372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9 V土
	
	利息（%）
	4.2%

	（6）
	利润
	32936+0.0066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32936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22%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66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24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5%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建筑物价值（V建）
	419687
	重置价值×成新率
	成新率
	92%

	1）
	建安费用
	289033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9894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445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584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433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13663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9410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3）
	销售费用
	0.03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4）
	贷款利息
	20566+0.0019 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0566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9 V建
	
	利息（%）
	4.2%

	（5）
	利润
	71076+0.0066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7107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66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值
	456182
	（1）至（7）之和

	3
	成本价值（万元）
	641906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1973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92137.36


（二） 收益法
1.租金收入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相邻区域，“空港园区”、“通州核心区”办公、科研类项目较多，区域办公聚集程度较好，交通状况较好，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区域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状况一般，租售情况一般，租金价格多在2-6元/平方米·天。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数据技术研发中心，未来将为企业大型数据服务器等设备的存储及运行提供服务，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所属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于数据机柜的租金收入，辅助收益为园区、设备等增值配套服务，目前已出租机柜租金水平为6100-6500元/月/组，由于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的特殊性，整体运营维护成本较高，运营费用基本占到租金收益的50%左右，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市场调查，市场同类数据中心机柜的租金水平基本在6000-7000元/月/组，运营成本基本与本项目一致。综合上述情况，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机柜租金单价为6200元/月/组，净租金收益按50%计取，机柜数量为6层机房楼约1800组，9层机房楼约2800组，故估价对象1包含10栋已建成投入使用的机房楼机柜数量约24000组。其余4栋非机房楼参考周边办公用房市场租金水平，确定平均租金水平为3元/天·平方米。综上，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14栋科研楼整体平均租金水平为10.8元/天·平方米。
地下车库用房租金水平为400元/月/个，车位设定单个面积35平方米，则车位个数由车位总面积除以单个面积计算得出，约1120个。
2.测算过程

（1）1-5、7、9、11、12-15、17、18号楼，共14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82308
	a+b+c

	（A）
	年经营收入
	82205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0.8

	
	
	
	
	建筑面积（㎡）
	245337.38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5.0%

	（B）
	押金利息
	103
	租金收入÷12×N×1.5%
	押金方式
	押一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40531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92%

	（A）
	建造成本
	295710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27293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11018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364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503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409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887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938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9 V建
	
	利息（%）
	4.2%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7614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75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44055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2216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3713
	两税两费+房产税

	A
	两税两费
	4305.9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9394.86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2.39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82580.09

	（B）
	维修费
	6608.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60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1234.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60144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96116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9.44

	
	
	
	
	年增长比率(g)
	0.0%

	F
	单价(元/平方米)
	39177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45337.38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9.44年。估价对象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56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则收益年期为39.44年。
3.测算过程（地下车库用房）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57
	a+b+c

	（A）
	年经营收入
	457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元/个·月）
	400

	
	
	
	
	个数（个）
	1120

	
	
	
	
	月数（月）
	12

	
	
	
	
	空置率（%）
	15.0%

	B
	建筑物现值
	2072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92%

	（A）
	建造成本
	17954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16102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4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0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80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24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53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17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9 V建
	
	利息（%）
	4.2%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92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5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252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28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78
	两税两费+房产税

	A
	两税两费
	23.9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52.23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98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13197.94

	（B）
	维修费
	180.2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0.8%

	（C）
	保险费
	20.7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D）
	管理费用
	5.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2%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7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2955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0%

	
	
	
	
	收益年期(n)
	39.44

	
	
	
	
	年增长比率(g)
	0.0%

	F
	单价(元/平方米)
	754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9209.79


4.收益结果汇总
依上述测算，估价对象1收益法结果为上述各用途收益价值之和，即：

收益价值=961169+2955=964124（万元）

（三）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1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1-5、7、9、11、12-15、17、18号楼）共14栋房地产
	成本法
	641906
	55%
	786904

	
	收益法
	964124
	45%
	


（四）房地产抵押价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减去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如下：
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复印件、《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等10本复印件及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截至价值时点，上述他项权利尚未注销。但上述权属证件中未登记该抵押权的具体情况（权利人、债权数额、期限等），且估价委托人也未提供相关权利价值的说明。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抵押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则：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房地产价值－估价师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786904－0

＝786904（万元）
（五）抵押净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减去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以“房地产销售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税费等相关费用后的价值。即：
抵押净值=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价值时点以“房地产销售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税费等相关税费
根据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处置估价对象过程中所涉及的费用及税金种类，根据不同的变现处置方式，主要包括：增值税金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则：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1-5、7、9、11、12-15、17、18号楼）共14栋及地下车库房地产

	2
	价值时点
	2022年7月25日

	3
	评估总值
	786904

	4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786904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41219
	转让额×税（费）率
	5.50%

	2
	印花税
	393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105236
	见下表
	——

	5
	合计
	小写
	146848

	
	
	大写
	壹拾肆亿陆仟捌佰肆拾捌万元整

	6
	抵押净值
	小写
	640056

	
	
	大写
	陆拾肆亿零伍拾陆万元整

	7
	抵押净值单价
	21909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749432
	——
	——

	2.
	扣除项合计
	432305 
	——
	（1）+（2）+（3）+（4）+（5）+（6）

	（1）
	土地取得成本
	10755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10437
	——
	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2）
	相关税费
	318
	3.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5241
	——
	——

	（3）
	建造成本
	313663
	——
	——

	（4）
	开发费用扣除
	32966
	1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3747
	0.50%
	1）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65932
	20.00%
	[（1）+（2）+（3）]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317127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73.4%
	——
	3÷2，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未超过10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105236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40%－扣除项目金额×5%


备注：转让收入=房地产总价÷（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为5.0%。

· 估价对象2：在建部分
技术指标
1.经济技术指标
（1）分摊土地面积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及《土地分摊报告书》，估价对象2分摊土地面积为20455.65平方米。
（2）建筑面积
根据《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59427.91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77966.17平方米（地上科研52974.33平方米，地下科研5502.54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951.04平方米，全部为设备用房。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记取中，科研用房利润率取25%。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0年
已建工期：2.97
续建工期：0.03

工程进度：99%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2的房地产价值。
（一）成本法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元/㎡）
	8034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807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办公
	土地级别
	七级
	区片编号
	Ⅶ-通1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36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90

	B
	用途修正系数
	0.8
	用途类别
	科研用地—指独立的科研、勘察、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技术推广、环境评估与监测、科普等科研事业单位及其附属设施用地(除 M4 工业研发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0182
	各季度地价平均增幅

	D
	年期修正系数
	0.9439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5%
	剩余使用年限（n）
	39.44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X）
	1.0321
	X＝X1＋(X2-X1)×(R-R1)÷(R2-R1)

R为估价对象容积率，X1为R1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X2为R2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其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2.17

	
	
	
	
	R1
	2.10

	
	
	
	
	X1
	1.0397

	
	
	
	
	R2
	2.20

	
	
	
	
	X2
	1.0288

	F
	因素修正系数
	0.9441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
	6019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H
	地上科研总额（万元）
	31885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52974.33

	I
	地下科研总额（万元）
	802
	楼面熟地价×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20%）×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5502.54

	J
	总额（万元）
	32687
	上述各部分之和
	建筑面积（㎡）
	58476.87


（转下页）
2.成本法求取成本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54116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34694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32687
	详见上表
	楼面单价（元/㎡)
	——

	2）
	土地取得税费
	997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1010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7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1041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3%

	（4）
	销售费用
	0.03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3%

	（5）
	利息
	4575+0.0019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4575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97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9V土
	
	利息（%）
	4.2%

	（6）
	利润
	8844+0.0074 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8844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25%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74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24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5%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69672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建安费用
	4282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工程形象进度
	建安单价（元/㎡）
	728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14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177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64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46788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140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3）
	销售费用
	0.03 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4）
	贷款利息
	3036+0.0019 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3036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97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9 V建
	
	利息（%）
	4.2%

	（5）
	利润
	12048+0.0075 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204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75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3
	成本价值（万元）
	123788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0830
	成本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59427.91


备注：工程形象进度为99%。
（二） 假设开发法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1.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求取
估价对象科研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收益法求取。
1）租金计取
估价对象2范围包含1栋机房楼、2栋非机房楼，依前述租金水平计取，综合确定估价对象2科研用房整体平均租金水平为6.9元/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2534
	a+b+c

	（A）
	租金收入
	12518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6.9

	
	
	
	
	建筑面积（㎡）
	58476.87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5%

	（B）
	押金利息
	16
	租金收入÷12×N×1.5%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7041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47262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4326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728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16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18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64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1418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309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9 V建
	
	利息（%）
	4.2%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1217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75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7041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3439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2089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655.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1430.63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3.07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分摊土地面积（㎡）
	20455.65

	（B）
	维修费
	1056.2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105.6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18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909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14531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9.41

	
	
	
	
	年增长比率(g)
	0%

	F
	单价(元/平方米)
	24850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58476.87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9.44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现已基本完工，部分已投入使用，正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9.44年）扣减续建工期（0.3年）。
（转下页）
2.开发价值求取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145316
	前述计算结果总计

	（2）
	建设成本
	473
	本项下（1）至（3）之和

	1）
	续建成本
	473
	本项下A至E之和

	A
	建安费用
	433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1-工程形象进度）
	建安单价（元/㎡）
	728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1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1-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E
	相关税费
	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70

	3）
	土地开发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3）
	管理费用
	14
	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3%

	（4）
	销售费用
	44
	开发完成后价值×费率×（1-工程形象进度）
	销售费率（%）
	3%

	（5）
	取得税费
	0.029 V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3.05%

	（6）
	贷款利息
	0+0.0013 V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息
	0.33
	采用单利/复利计息。估价对象价值及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在价值时点一次性付清，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续建工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续建工期（年）
	0.3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0.0013 V
	
	利息（%）
	4.2%

	（7）
	利润
	133+0.0026V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润
	133
	（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润
	0.0026 V
	（开发价值（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8）
	销售税费
	7612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5.5%

	（9）
	开发价值V（万元）
	132675
	（1）-（2）-（3）-（4）-（5）-（6）-（7）-（8）

	（10）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2325
	开发价值（V）÷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59427.91


备注：工程形象进度为90%。
（三）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2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6、10、16号楼）共3栋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成本法
	123788
	50%
	128232

	
	假设开发法
	132675
	50%
	


（四）房地产抵押价值
依前述则有：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房地产价值－估价师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128232－0

＝128232（万元）
（五）抵押净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6、10、16号楼）共3栋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2
	价值时点
	2022年7月25日

	3
	评估总值
	128232

	4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128232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6717
	转让额×税（费）率
	5.50%

	2
	印花税
	64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19126
	见下表
	——

	5
	合计
	小写
	25907

	
	
	大写
	贰亿伍仟玖佰零柒万元整

	6
	抵押净值
	小写
	102325

	
	
	大写
	壹拾亿贰仟叁佰贰拾伍万元整

	7
	抵押净值单价
	17218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122126 
	——
	——

	2.
	扣除项合计
	66055 
	——
	（1）+（2）+（3）+（4）+（5）+（6）

	（1）
	土地取得成本
	2487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2413
	——
	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2）
	相关税费
	74
	3.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1066
	——
	——

	（3）
	建造成本
	46788
	——
	——

	（4）
	开发费用扣除
	5034
	1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611
	0.50%
	1）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10068
	20.00%
	[（1）+（2）+（3）]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56071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84.9%
	——
	3÷2；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未超过10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19126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40%－扣除项目金额×5%


备注：转让收入=房地产总价÷（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为5.0%。
（转下页）

二、估价结果汇总
（一）房地产总价

估价对象房地产总价为上述估价对象1、2估价结果之和，则有：

估价对象房地产总价=786904+128232=915136（万元）
（二）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1-5、7、9、11、12-15、17、18号楼）共14栋及地下车库房地产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6、10、16号楼）共4栋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估价对象总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786904
	128232
	915136

	
	单价
	26936
	21578
	——

	2.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786904
	128232
	915136

	
	单价
	26936
	21578
	——

	4.抵押净值
	总价
	640056
	102325
	742381

	
	单价
	21909
	17218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在建）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1-5、7、9、11、12-15、17、18号楼）共14栋及地下车库房地产
	292137.36
	95778.03
	272269
	9320
	514635
	17616
	786904
	26936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6、10、16号楼）共4栋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59427.91
	20455.65
	56037
	9430
	72195
	12148
	128232
	21578

	合计
	351565.27
	116233.68
	328306
	586830
	915136

	大写金额
	叁拾贰亿捌仟叁佰零陆万元整
	伍拾捌亿陆仟捌佰叁拾万元整
	玖拾壹亿伍仟壹佰叁拾陆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915136

	大写金额
	玖拾壹亿伍仟壹佰叁拾陆万元整

	抵押净值
	742381

	大写金额
	柒拾肆亿贰仟叁佰捌拾壹万元整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三）价值拆分表

	楼栋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建筑面积（㎡）
	房地产价值
	净值
	不动产权证号

	
	
	
	总价(万元)
	单价(元/㎡)
	总价(万元)
	单价(元/㎡)
	

	1#科研楼
	6488.41
	19790.61
	35833
	18106
	29146
	14727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

	2#科研楼
	6486.76
	19785.59
	35828
	18108
	29142
	14729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

	3#科研楼
	6489.91
	19795.21
	70559
	35644
	57392
	28993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3401号

	4#科研楼
	4402.47
	13428.19
	47071
	35054
	38287
	28512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3409号

	5#科研楼
	6486.33
	19784.27
	70528
	35649
	57366
	28996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

	7#科研楼
	4613.8
	14072.79
	49457
	35144
	40228
	28586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6479号

	9#科研楼
	6488.02
	19789.43
	70543
	35647
	57379
	28995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0号

	11#科研楼
	6610.79
	20163.89
	71910
	35663
	58491
	29008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40号

	12#科研楼
	6486.31
	19784.22
	70528
	35649
	57366
	28996
	京(2022)通不动产权第0006578号

	13#科研楼
	4613.79
	14072.76
	49457
	35144
	40228
	28586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40号

	14#科研楼
	6606.67
	20151.35
	71878
	35669
	58465
	29013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3418号

	15#科研楼
	4538.87
	13844.22
	24484
	17685
	19915
	14385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0号

	17#科研楼
	4615.87
	14079.11
	49475
	35141
	40242
	28583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3410号

	18#科研楼
	4577.83
	13963.08
	24699
	17689
	20090
	14388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0号

	地下车库
	16272.2
	49632.64
	44654
	8997
	36319
	7318
	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5497号

	小计
	95778.03
	292137.36
	786904
	26936
	640056
	21909
	——

	6#科研楼
	7212.96
	19787.48
	64415
	32553
	51401
	25977
	——

	10#科研楼
	6635.28
	19852.79
	31930
	16083
	25479
	12834
	——

	16#科研楼
	6607.41
	19787.64
	31887
	16115
	25445
	12859
	——

	小计
	20455.65
	59427.91
	128232
	21578
	102325
	17218
	——

	合计
	116233.68
	351565.27
	915136
	——
	742381
	——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注：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本次用于金融机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办理抵押的楼栋为3#、4#、7#、11#、12#、13#、14#、17#楼，共8栋，上述楼栋房地产价值为480335万元，净值为390698万元。
附件2：估价依据
1.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1号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自1988年12月29日起施行；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起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三次修正，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第二次修正，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2014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6号公布，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9年3月24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0号]修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15年6月29日国土资源部第3次部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9年7月16日自然资源部第2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然资源部关于第一批废止和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令第5号]修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第138次常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2011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4年7月9日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2014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21年4月21日国务院第132次会议第三次修订通过，2021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3号公布，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10）《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1997年5月12日建设部令第56发布，自1997年6月1日起施行；2001年7月23日建设部第45次常务会议审议第一次修订通过，2001年8月15日建设部令第98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1）《关于规范与银行信贷业务相关的房地产抵押估价管理相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2006]8号]

（12）《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13）《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51号]

（14）《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

（15）《北京市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分类指南（试行）》
（16）《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17）《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18）《关于印发<北京市征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暂行办法>的通知》[京计投资字〔2002〕1792号]

附件3：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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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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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对象所在区位


估价对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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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道路                                  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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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入口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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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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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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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情况                                室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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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情况                               室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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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情况                                室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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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及部分科研楼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预评估





估价委托人：


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王鹏（注册号：1120050019)、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1-1-0410-P04DYGJ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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